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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函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45巷5號4樓

聯 絡 人：劉玉梅

聯絡電話：02-29173282　#352

電子信箱：ymliu@wratb.gov.tw

傳 真： 02-29117280

受文者：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8日

發文字號：水臺企字第106050268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第51次協調會報紀錄.docx(1060502681_1_281011200361.docx)

主旨：檢送「北宜高速公路坪林行控中心專用道開放供外來旅客

(每日最多4,000車次)水源區保護共同管理協調會報第51

次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6年8月31日水臺企字第10605023640號開會通

知單續辦（諒達）。

二、請各單位依會議結論續辦相關事宜；如各單位提報資料未

盡或需澄清者請提列書面說明資料至本局。

正本：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臺北市政府、新

北市政府、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

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拆除大隊)、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新北

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新北市政府交

通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坪林區公所、新北市坪林區農會、交通部臺灣

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頭城工

務段、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坪林行控中心、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新店分局

副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美華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局局長室、副局長室、建管

課、管理課、保育課、水質課、企劃課(均含附件) 2017/09/28
11: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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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利署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北宜高速公路坪林行控中心專用道開放供外來旅客(每日最多 

4,000 車次)水源區保護共同管理協調會報」 

第五十一次會議會議紀錄 

壹、時間：106 年 9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0 分 

貳、地點：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5 樓會議室 

參、主席：劉副局長秀鳳 記錄：美華公司 陳夢筑 

肆、出席單位、人員：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鄭凱升工程員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北區工程處 陳坤男工程師、李知念工程師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北區工程處頭城工務段 江黃偉工程師 

交通部公路總局 李建賢工務員 

臺北翡翠水庫管理局 李秉修技正、李俊融幫工程司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袁君秋技正 

新北市坪林區公所 唐偉文課長 

經濟部水利署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 周君和課長、鄭博湰正工程司、 

顏泓熙工程員、許嘉鳳工程員、 

劉玉梅副工程司 

美華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林詩正工程師、陳夢筑工程師、 
(共管會報總顧問)  陳韋叡工程師 

超技儀器有限公司 吳智祥業務 
(高公局自動水質監測設備維護廠商)  

未出席(請假)單位：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北區工程處坪林行控中心、新北市政府城

鄉發展局、新北市政府農業局、新北市政府交通局、新北市政府觀光旅

遊局、新北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新北市政府教育局、新北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新北市坪林區農會。 

伍、主席致詞：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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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報告事項： 

一、共同管理協調會報第五十次會議結論辦理情形說明【總顧問報告】 

(一)案由：會議結論一「建請高公局釐清豪雨定義並確認相關作業程序後

更新附件資料。」，各單位辦理情形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洽悉備查。 

(二)案由：會議結論二及三，有關「請總顧問持續追蹤自動水質監測設備

汰換進度，並於下(42)次執行監督委員會彙整說明。」及「請

總顧問持續追蹤自動水質監測設備汰換進度，必要時提供高公

局建議或協助。」，各單位辦理情形如會議資料，並補充說明

如下： 

高公局： 

自動水質汰換作業已於 106 年 7 月底全數完成並上線，部份儀器

缺失亦已於 106 年 8 月底完成調校。 

水源局： 

建請高公局於下(43)次監督委員會針對自動水質監測設備汰換作

業進行簡報，詳細說明汰換歷程、運作情形及遭遇困難等內容。 

主席裁示： 

高公局自動水質監測設備汰換作業已於106年7月底完成並上線，

惟本次會報環境監測成果僅彙整至 106 年 5 月，無法瞭解設備汰

換完成後之實際運作情形，請高公局及總顧問將水質監測成果更

新至 8 月份，並提報下(43)次監督委員會討論。 

(三)案由：會議結論四「本年度共管會報預計於 6、8、10、12 月份各辦

理一次，請總顧問於各期會議辦理前洽水源局確認環境監測成

果提報時間區段。」，各單位辦理情形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洽悉備查。 

(四)案由：會議結論五「本(106)年度監督委員會委員決議依薦舉名單聘任。

另，建請新北市政府、坪林區公所及共管會報各單位考量於未

來年度薦舉合適人選擔任委員，以平衡呈現各方意見，並適時

為地方發聲。」，各單位辦理情形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請水源局補充本案辦理情形，餘洽悉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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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行監督委員會第四十二次會報會議結論辦理情形說明【總顧問報告】 

(一)案由：會議結論一「請總顧問瞭解高公局申請坪林專用道車次提升環

差案之辦理進度，並於後續會議進行摘要說明。」，各單位辦

理情形如會議資料，並補充說明如下： 

高公局： 

1. 本局依環保署審查意見修正北宜高第11次環差報告相關內容，

預計於 9月 8日完成，並將於 9月中旬再次提送環保署審查。 

2. 本次環差修正主要內容為調整車輛總量管制規定，依據十餘年

之執行經驗，申請將管制總量由 4000車次定額調整為可增加

2%之容許量，俾利管制作業彈性應變。 

3. 本次環差報告契約之驗收條件為經環保署審核完成得到階段性

成果，故無契約期程問題。 

主席裁示： 

1. 俟北宜高第 11次環差報告修正完成，請高公局提供予總顧問及

會報相關單位參考，以利有關單位瞭解本次環差申辦內容。 

2. 如有需要，請總顧問協助彙整相關單位對本次環差案之意見，

以利對媒體及相關單位說明時參考。 

(二)案由：會議結論二「坪林區公所已函文推薦前監察院調查官陳宗沛先

生擔任 106 年度專家學者監督委員，請協助提報協調會報討論

聘任。」，各單位辦理情形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本案依議程安排於討論事項一併討論。 

 (三)案由：會議結論三「附件二定期提報總表資料，有關坪林水源特定

區或臺北水源特定區(坪林區範圍)變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作

業，請新北市城鄉局補充個別計畫之最新執行情形，並彙整說

明涉及水質保護之相關意見，俾各單位及監督委員瞭解。」，

各單位辦理情形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洽悉備查。 

(四)案由：會議結論四及五，有關「自動採樣水質監測之設備汰換說明，

請確認說明「新增汰換」與「前期儀器取代」之差異為何?」

及「請分不同測站說明各自動水質監測設備之有效使用期限。」，

各單位辦理情形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為瞭解設備汰換後之實際運作情形，本案俟高公局 8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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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水質監測成果彙整提報後，併同於下(43)次監督委員

會討論。 

 (五)案由：會議結論六「高公局報告資料與總顧問簡報資料不符合之處，

請總顧問要先審查修正之，再送監督委員會討論。」，各單位

辦理情形如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請總顧問補充本案辦理情形，餘洽悉備查。 

(六)案由：會議結論七「有關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之土地利用管制，請

總顧問協助確認及彙整新資料。」，各單位辦理情形如會議資

料，並補充說明如下： 

總顧問：已依新北市城鄉局提供資料更新附件二定期提報總表之相關

內容。 

主席裁示：請總顧問補充資料更新辦理情形，其餘洽悉備查。 

三、總顧問工作報告 

(一)環境監測暨車輛總量管制資料綜整分析【總顧問報告】 

報告內容：略。 

(二)各單位定期提報資料總表報告【總顧問報告】 

各單位提報資料如附件二，並補充說明如下： 

水源局： 

1. 關於本特定區加強環境維護作業，本局已委由新北市環保局統

籌辦理，是否請環保局補充相關執行成果資料。 

2. 有關未營業或已歇業露營區棄置垃圾之處置方式，建請環保局

協助釐清說明。 

環保局： 

露營區若發現棄置垃圾屬於髒亂點，應由管理單位針對管理人進

行處分，並由管理人自行清除，故不屬於清潔隊作業範疇。 

坪林區公所： 

有關護漁告示牌更新作業本所已於 106 年 1 月發包辦理，由於告

示牌數量較多目前持續續辦理中，預計 106 年底前全數完成。 

主席裁示： 

1. 有關非點源污染管制計畫，請水源局更新補充附件二之集水區

水庫保護帶設置及未納戶污水處理等執行成果。 

2. 有關禁漁管制事項，請農業局補充重新公告之封溪護漁區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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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制告示牌設置情形等內容，並請坪林區公所補充護漁告示牌

更新之辦理進度與預定完工期程。 

3. 有關露營區廢棄物處理相關事宜，請水源局及環保局於會後討

論釐清。 

4. 請總顧問協助分析進入坪林區車輛數及本計畫區環境監測成果

之關聯性，以瞭解本計畫專用道開放對於坪林區空氣及水質是

否有所影響。 

柒、討論事項： 

(一)水源局提案『106 年度執行監督委員增補聘事宜』。 

水源局案由說明： 

1. 106年度監督委員 14席名單前經 106年 6月 6日協調會報第 50

次會會議確認，並由本局送發 5席學者專家及 3席環保團體委

員聘函在案。 

2. 坪林區公所以 106年 6月 16日新北坪經字第 1062217143號函

新增推薦前監察院調查官陳宗沛擔任監督委員；又中華民國荒

野保護協會以 106年 7月 7日荒字第 1060000159號函表示不參

與監督委員會，惟依據「執行監督委員會設置要點」委員需包

含 3席次環保團體，故本局推薦台灣水再生環境協會擔任監督

委員以補環保團體委員缺額。 

主席裁示： 

本(106)年度之監督委員已確定，惟依據「執行監督委員會設置要

點」，委員需包含 3 席次環保團體，因此水源局推薦台灣水再生

協會擔任本年度監督委員，而坪林區公所薦舉前監察院調查官陳

宗沛擔任委員亦併同辦理補聘事宜。 

(二)翡管局提案『請儘速恢復水庫黃櫸皮寮、灣潭及永安等三站自動水質

監測運作，以發揮即時監測與警訊功能。』。 

翡管局案由說明： 

為專用道開放後能即時監測水庫水質於黃櫸皮寮、灣潭、永安等 3

處設置水體自動水質監測站，惟 102 年辦理汰換與廠商有履約爭

議，目前採人工方式辦理，監測頻率為每週一次(假日採樣)，似無

法發揮即時監測與警訊功能，有違原先設置目的，請儘速恢復其

自動監測，以發揮即時掌握水質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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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局： 

自動水質汰換作業已於 106 年 7 月底全數完成並上線，部份儀器

缺失亦已於 106 年 8 月底完成調校。 

主席裁示： 

本案俟高公局 8 月份自動水質監測成果彙整提報後，併同於下(43)

次監督委員會討論。 

捌、臨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